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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DB37/T 1997—2019《物业服务规范》分为十一个部分：

——第1部分：通则；

——第2部分：住宅物业；

——第3部分：中小学物业；

——第4部分：高校物业；

——第5部分：医院物业；

——第6部分：写字楼物业；

——第7部分：商场物业；

——第8部分：工业园区物业；

——第9部分：高铁客运站物业；

——第10部分：民用机场物业；

——第11部分：公共场馆物业。

本部分为DB37/T 1997的第9部分。

本部分按照GB/T 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部分由山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提出、归口并组织实施。

本部分起草单位：山东省房地产业协会、山东建筑大学、山东省诚信行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山东宏

泰物业发展有限公司、山东润华物业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众成标准信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徐涛、郭广宝、李奇会、李丽、汪东方、解茂胜、许彪、张华、陈杰、鞠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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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业服务规范 第 9 部分：高铁客运站物业

1 范围

本部分规定了高铁客运站物业服务的术语和定义、基本要求、服务内容、服务要求、服务评价与改

进。

本部分适用于山东省行政区域内选聘物业服务企业提供的高铁客运站物业服务。其他客运站物业服

务参照执行。

注：业主或物业使用人与物业服务企业可根据实际情况，参照本标准选择服务内容，增减服务项目。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25201 建筑消防设施的维护管理

DB37/T 1997.1—2019 物业服务规范 第1部分：通则

3 术语和定义

DB37/T 1997.1—2019界定的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高铁

指设计开行时速250公里以上（含预留），并且初期运营时速200公里以上的客运列车专线铁路。

3.2

高铁客运站

办理高铁客运业务，为旅客提供高铁运输服务的建筑和设施。

注：主要设备由站房、站前广场和站场三部分组成。

3.3

站台

高铁运输枢纽中供旅客上下车的平台。

3.4

候车厅

旅客候车休息和组织旅客排队进站的场所。

3.5

交通换乘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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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铁客运站区域内供旅客换乘集散的场所，包括换乘大厅、换乘通道、换乘广场、交通站场等区域。

4 基本要求

应符合DB37/T 1997.1—2019第4章的要求。

5 服务内容

应符合DB37/T 1997.1—2019第5章的要求。

6 服务要求

6.1 房屋及配套设施设备和相关场地的使用、管理和维护

6.1.1 制订房屋及配套设施设备和相关场地的年度维护保养计划，经高铁客运站主管部门授权同意后，

组织实施。

6.1.2 定期对房屋及配套设施设备和相关场地进行巡检维护，属于小修范围的组织修复；属于大、中

修范围的应上报高铁客运站主管部门处理。

6.1.3 房屋及配套设施设备和相关场地的使用、管理和维护应根据物业服务合同的委托内容的不同参

照 DB37/T 1997.1—2019 6.1。

6.2 公共绿化养护

6.2.1 根据物业服务合同约定和高铁客运站的实际情况，制定绿化养护方案并实施。

6.2.2 定期修剪、适时施肥、浇水，保持土壤肥料、水分适宜、保持植物生长旺盛。

6.2.3 定期实施有害生物防治，刹虫剂、抗菌剂等选用应符合国家规定。

6.2.4 应在非客流高峰时段开展绿化植物的清理、摆放、修剪、布置、洒药等工作。

6.2.5 宜在重大节日进行绿化装饰，如绿化小品、花卉摆放等。

6.2.6 绿化养护要求根据绿化区域现状，参照 DB37/T 1997.1—2019 附录 A，表 A.1。

6.3 公共区域环境卫生维护

6.3.1 综合管理

6.3.1.1 根据物业服务合同约定和高铁客运站的实际情况，制定保洁服务方案并实施。

6.3.1.2 保洁作业时应不影响旅客的进出，主动让路，不抢行。

6.3.1.3 保洁人员应经培训后上岗，并遵守相关通勤及进出站管理规定，在责任区域内作业。

6.3.1.4 保洁工作所需工具和设备，应整齐放置在指定的位置或不影响乘客通行的区域内，且放置区

应有明显标识。

6.3.1.5 保洁服务要求根据保洁区域现状，参照 DB37/T 1997.1—2019 附录 B，表 B.1

6.3.2 常规作业

6.3.2.1 售票厅、候车厅保洁应做到：

——在客流较大时，捡拾地面杂物，及时处理地面污迹；在客流少时，进行尘推作业，擦拭座椅，

保证地面整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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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厅出入口处应进行清拖处理，保持出入口设备及周边地面无杂物；

——大厅内标志牌、消防设施、开关、空调、护柱盘、花盆及其他设施，按照流程进行保洁作业，

保证作业安全，售票机保洁应使用专用工具；

——保洁作业时，应避免穿行购票旅客队列；

——垃圾桶保持整洁，周边无散落垃圾。

6.3.2.2 卫生间保洁应做到：

——根据客流量合理制定卫生间保洁作业流程表，并参照执行；

——配备专职保洁人员，每日定期保洁，并填写保洁记录；

——卫生间应干净整洁，无异味；

——残疾人卫生间应保持畅通，无人使用或旅客走后应及时打扫，保持干净整洁；

——进行深度保洁作业时，门口应放置警戒牌，做好提示。深度保洁包括但不限于：

 大小便池清洗；

 门板擦拭；

 墙面清洁。

6.3.2.3 站台保洁应做到：

——在列车进出站时，保洁人员站在安全线以内，停止任何作业，待列车停稳或出站后方可作业；

——保洁作业车辆远离黄线，与高铁道轨(站台)呈顺向位置停放，与保洁员距离不得超过 3米；严

禁向站台下面清扫任何垃圾；

——保洁作业人员严禁以任何理由，私自翻越护栏和横穿铁道；

——站台清洗应集中进行，作业中应有防护人员执勤；地面作业人员清洗站台时，清洗工具应紧跟

作业人员，装水车辆要用斜面木桩或其他固定物进行固定，有制动装置的应锁止；

——列车投放的垃圾及时清运；

——垃圾隐蔽存放，日产日清。

6.3.2.4 换乘区域保洁应做到：

——根据客流情况，做全面清洁，收集和清运边角尘土及杂物；

——通道设施按时巡视、清洁及擦拭，遇恶劣天气或特殊情况，加大检查和清洁次数；

——保洁工具要按指定位置隐蔽摆放。

6.3.2.5 站前广场保洁应做到：

——根据客流情况对站前广场进行大扫除，清扫后收取垃圾，放置垃圾袋内，存放于指定地点；

——有污迹的部位进行重点清洁；

——恶劣天气等特殊情况时,需进行清洁频率的调整。

6.3.2.6 自动扶梯保洁应做到：

——在确认没有旅客乘降时才可进行扶梯开关操作，待电梯关闭后方可作业；

——作业前，在旅客上下梯处设立“正在作业”警示牌，要设专人防护；

——转换到另一区域保洁时，应检查是否有工具、配件等遗失，确认后再打开扶梯，保证扶梯安全

运行；

——扶梯处于停机状态时才可对扶梯进行梯齿清洁作业，并有专人防护。

6.3.2.7 直梯保洁应做到：

——作业时设“正在作业”警示牌，作业人员与防护人员一同控制梯门，确保安全；

——旅客搭乘时，应停止作业，优先乘客行走；

——作业完成后，认真检查随带工具、零部件、备用品等是否有遗失，保证设备的安全运行；

——直梯外部保洁作业应佩戴安全帽，并做好安全防护；内部保洁作业应在专业人员防护的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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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

6.3.3 特殊作业

6.3.3.1 特殊作业服务要求应符合 DB37/T 1997.1—2019 6.2.2 的要求。

6.3.3.2 特殊作业宜在夜间或不影响高铁运营的范围进行，包含但不限于以下作业：

——高空作业；

——消杀作业；

——抛光作业；

——除锈作业；

——翻新作业；

——车辆作业。

6.4 公共区域秩序维护、安全防范等协管事项服务

6.4.1 巡查管理

6.4.1.1 巡查人员应符合以下要求：

——按规定着装、并在显著位置佩戴工作标志；

——熟悉本自职责巡查区域周边环境；

——掌握本职责巡查区域内电扶梯紧急按钮、对讲机、消防设备等的使用方法；

——使用文明用语，及时解答旅客咨询。

6.4.1.2 常规巡查应做到：

——交通换乘区域应实行轮班制，24 小时不定时巡查，做到日常巡查无死角；

——客流高峰期为重点巡查时段，开展不间断巡查；

——春运、暑运、黄金周、节假日等特殊时间段，延长重点巡查时段，提高巡查频次。

6.4.1.3 巡查重点包括：

——可能破坏公共秩序的治安隐患；

——流浪乞讨、积尘垃圾、设施破损、损绿毁绿等；

——扰乱经营秩序；

——工程施工等。

6.4.2 安检协助服务

6.4.2.1 根据物业服务合同约定和高铁客运站安检规章制度要求，制定安检协助服务方案并组织实施。

6.4.2.2 安检协助人员应熟练掌握各种安检设备操作及识别方法，对违反安检规章制度的现象，及时

向高铁客运站相关部门报告。

6.4.2.3 对不配合检查的人员，应立即上报高铁客运站相关部门和现场执法部门。

6.4.2.4 经检查发现携有违禁物品，应立即请对方协助配合，进行复查。携有违禁物品，应告知对方，

请对方配合按要求妥善处理。

6.4.2.5 明确告知乘客，违禁物品，无保管和丢失赔偿义务，上交物品应集中存放，并做好书面记录，

在班次结束后向执法部门或高铁客运站相关部门上交违禁物。

6.4.3 停车管理

应符合DB37/T 1997.1—2019附录C，表C.1中车辆管理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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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4 消防安全管理

6.4.4.1 消防设施维护管理应符合 GB 25201 的要求。

6.4.4.2 消防安全防范管理应符合国家和省消防安全管理规定。

6.5 客户服务

6.5.1 接待服务

6.5.1.1 接待人员应践行“旅客至上、微笑服务”的服务理念，做到：

——仪容整洁，仪表得体，着装统一；

——态度热情，用语文明，举止得体，端庄大方；

——做好工作台账，包括岗位交换、旅客咨询登记等。

6.5.1.2 接待服务台应符合以下要求：

——为旅客出行提供交通信息查询、便民设施借用、急救医疗协助等方便快捷的服务；

——服务台时应设置在醒目位置，服务台的设置应避免干扰主要换乘流线；

——节假日等客流高峰期间可设置临时性服务台，根据高铁客运站主管单位统筹安排、规范定点，

确保疏导旅客及时到位。

6.5.2 商户迁入迁出服务

6.5.2.1 高铁客运站内经营商户迁入迁出时，应协助办理相关手续，并及时建档、归档。

6.5.2.2 告知迁入迁出商户停车地点、进出车站的搬迁路线、搬运时间、电梯使用规定等细节。

6.5.3 报修服务

6.5.3.1 在服务合同约定的时限内处理报修，急修 30 分钟内赶到现场进行紧急处置。

6.5.3.2 受理报修服务应做好记录，及时回访。

6.6 突发事件应急处置

6.6.1 根据物业服务合同约定和高铁客运站的实际情况，制定春运、暑运、黄金周、节假日等特殊时

间段的客流高峰应对预案，制定常见突发事件的应急预案，建立快速响应机制。

6.6.2 明确突发事件处理责任人。

6.6.3 定期对相关人员进行应急预案培训、演练。

6.6.4 突发事件包括但不限于：

——突发火灾；

——自然灾害；

——恐怖袭击；

——电梯故障；

——刑事案件；

——踩踏事件；

——突发性疾病；

——节假日或特殊时间大客流、大量旅客滞留等。

7 服务评价与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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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符合DB37/T 1997.1—2019第7章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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